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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强化规范管理方面

（一） 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对社会智库实行

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其中，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由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担任业务主管单位，在省民政厅登记；其他

社会智库由其活动涉及领域的主管部门担任业务

主管单位，由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二） 明确部门管理职责。民政部门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负责社会智库的依法登记、监督检

查、行政执法，严格核准社会智库的业务范围，

指导社会智库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建立我省社会

智库法人库。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社会智库登记前

的审查，负责对社会智库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

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

接受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进行

管理和指导，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智库的违法

违规行为。各级宣传部门要履行职责、加强监督

引导，推动各类社会智库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

（三） 规范重大业务活动。推行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社会智库的重要业务活动、依法接受境

外捐赠资助、重大宣传活动、̠䁃恦늴툠쮄좀鮜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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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单位

应征求统计部门意见。

（四） 健全信息公开制度。社会智库应当依

照有关规定在民政部门统一的信息平台以及其他

便于公众查询的平台公开组织章程、负责人、财

务状况、接受境内外捐赠资助、开展交流与合

作、参与境外活动等情况。社会智库应当确保公

开信息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社

会智库公开信息不规范，应公开不公开、公开不

及时、公开不准确的，由民政部门会同业务主管

单位约谈其负责人责令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依

照有关规定列入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并通过统一

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

二、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

（一） 支持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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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和程序，优化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的受理和处置机制，社会智库可以依

法获取党政机关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政府信息；

健全党政机关决策咨询研究课题发布机制，社

会智库依法参与党政机关以政府采购、直接委

托、课题合作等形式开展的政策研究、决策评

估、政策解读等活动，向党政机关提供咨询报

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意见建

议。涉及公共利益的立法、规划、政策的制定

和修订，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

应通过举行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

式，听取社会智库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政府决

策与社会智库之间良性互动。

（二） 促进社会智库成果转化。建立社会智

库研究成果共享机制。支持社会智库按程序申

报“江苏智库研究优秀成果奖”；对社会智库的

重大研究成果，业务主管单位或研究课题发布

单位应加强收集整理，并可以通过省新型智库

建设办公室或省民政厅，报送省委省政府和有

关部门，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提高成果转

化效率。

（三） 拓宽社会智库筹资渠道。构建多元

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智库资金保障体

系。支持社会智库通过平等参与承接党政机关

购买服务开展研究咨询活动，建立健全规范高

效、公开透明、监管有力的购买服务资金管理

机制。凡属社会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

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可纳入政府采购

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基金会

等组织依法捐资兴办或资助社会智库。鼓励企

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

智库建设，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捐赠，依法落

实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符合条件的社会

智库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社会捐赠时，可以申

领和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四） 完善社会智库人才政策。将社会智库

优秀人才纳入江苏新型智库高端人才培养规

划。建立完善社会智库人才引进、流动配置、

职称评定等制度，畅通社会智库人才职称评定

渠道，在评定标准和评审程序上参照事业单位

性质的智库执行。落实社会保障政策，维护社

会智库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探索推动社会智

库与其他智库以及党政机关之间的人才有序流

动。鼓励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通过各级人大、

政协积极参政议政，贡献才智。充分发挥社会

智库联系知识分子、推进理论创新、培养科研

人才、繁荣文化事业、提供智力支持的积极作

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引进和

有效使用国际人才。

三、在完善保障措施方面

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所属社会智库党的建

设、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同级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机构要切实加强党建工作指导。业务

主管单位和党建工作机构要督促和指导具备条

件的社会智库及时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备组

建条件的社会智库，业务主管单位可通过选派

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等开展党的工作，实

现党的组织和党建工作全覆盖。业务主管单位

和有关部门要结合社会智库登记、检查、评估

以及日常监管等工作，督促推动社会智库开展

党的工作。




